
 

正荣公益基金会廉洁行为规范准则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了创建廉洁的经营环境，杜绝本机构内部人员、外部合作伙伴或

受益人的贿赂和腐败行为，本机构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本机构的全体人员。本机构的供应商、合作伙伴、资

助方和受益人参照适用。 

二、定义 

第三条 【腐败】是指以获取或保留经济利益或影响决策为目的，直接或间

接借由捐献、提供好处或承诺，提供、索要或收受任何利益的行为。     

第四条 【贿赂】是指给予任何有价物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     

第五条 【机构人员】是指机构的理事、监事、全职员工、兼职员工、志愿

者、实习生等一切与基金会达成长期或短期聘用关系的个人。     

第六条 【供应商】是指向本机构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单位或个人，包括代理

商、分销商、顾问、代表、独立承包商、中介机构和其他第三方。     

第七条 【合作伙伴】是指与本机构合作的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团队或个体

公益人等。 

第八条 【资助方】是指现在或者有潜在可能资助本机构日常运营或者活动

项目的单位或个人。     

第九条 【受益人】是指本机构资助单位或个人，或项目中的受益对象。     

第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

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十一条 【不当利益】即用非法手段或者为了非法目的取得的利益、帮助、

方便条件或优势。   

第十二条 【有价物】包括任何具有价值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包括礼品卡）；     



 

（二）利益和好处；     

（三）执行原本必须付费或购买的服务；     

（四）礼品；     

（五）虚拟产品；    

（六）优惠或被操控的合同；     

（七）慈善捐款；     

（八）医疗、教育或生活费用；     

（九）旅行、餐饮、住宿、购物或娱乐费用；     

（十）投资机会或股票期权等有价证券。 

三、机构内部人员 

第十二条 机构人员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一）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本机构财产。 

（二）不得向任何资助方、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或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

员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进行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为目标的贿赂形式给予金钱、礼品

等有机物、报销、或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三）不得接受供应商、受益人或合作伙伴以任何名义提供的非正常款待，

如旅游、娱乐等；确有需要参加会议、参观或考察时，需上报直接主管，并获得

相应的批准； 

（四）机构人员的近亲属亦不得接受供应商、合作伙伴任何形式的款待。 

第十三条 机构人员不得接受任何非正式活动中的礼品、礼金、购物卡、服

务等形式的有价物；确有客观原因接受的礼品，需向其主管进行报备并上缴。     

第十四条 本机构人员在正式活动（如大型讨论会、机构年会等）中可接受

的礼品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一）礼品价值不应超过人民币 200元；     

（二）礼品为赠送礼品单位的纪念品的，其价值不应超过人民币 500元。 

四、机构外部人员 

第十五条 受益人、供应商、合作伙伴需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一）配合机构的要求完成资助、采购或合作前的必要的审查程序；并保证



 

所提供的关于受益人、供应商、合作伙伴自身的信息和资料真实准确；     

（二）如实披露其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亲属是否在本机构任职的情况，或其

他可能对本机构经营造成影响的信息。     

（三）如实披露所知晓的单位人员针对本机构实施的贿赂、腐败或其他违反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或相关可疑情况。     

（四）根据本机构的要求遵守本准则。     

第十六条 受益人、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及其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贿赂机构人

员，包括但不限于：     

（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向本机构人员进行贿赂。贿赂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馈赠现金、有价证券、以及其他贵重物品，赠与非低价礼品、样品、娱乐票券、

会员卡、货币，回扣，回佣，帮助就业，置业，提供旅游，宴请，提供娱乐活动

等提供有价物的行为。     

（二）未经机构事先同意，组织机构人员参加以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旅游、

高消费娱乐、以旅游为目的在风景区召开的会议。但相关费用由机构承担的除外。     

（三）利用“中间人”贿赂机构的在职或相关离职人员，如通过所谓“中介

公司”等居间或代理单位支付中介费、咨询费等方式。     

（四）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为贿赂的行为。     

第十七条 受益人、供应商或合作伙伴违反本章中的行为规范，将承担如下

责任：    

（一）本机构有权单方终止与之间的捐赠、资助、采购或合作，且无需承担

违约责任；     

（二）本机构将其列入机构内的不良纪录名单，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当

事人责任的权利。 

五、举报与处罚 

第十八条 员工可以通过书面、口头或电子邮件等途径，向机构理事长实名

或匿名反映问题或举报任何违规或可能的违规行为。     

理事长：欧国耀   举报邮箱：515774674@qq.com      

第十九条 收到举报后，由理事长指定专人按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跟进处理，

同时做好对举报信息和举报人的保密工作。     



 

第二十条 反映问题和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人员应受到保护，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不得对其进行歧视、打击或报复。机构保证举报信息的接受和处理人的独立

性，要求该接受和处理人员签署附加的保密协议。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准则规定的，将受到严肃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处罚、

终止资助、采购、服务或合作协议、免除职位、解除劳动合同等。 

六、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准则由正荣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三条 本准则自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